[image: image1.png]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关于开展

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工及在售商品房项目

售楼部防疫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区内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区房地产业协会：

按有关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安排，我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自2020年2月10日起开始有序复工，相关在售商品房项目售楼部也开始逐步有限度地开放使用。为进一步加强指导和督促区内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佛防疫指办〔2020〕83 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地产市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等 6 个工作指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就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复工及在售商品房项目售楼部防疫工作专项检查等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检查时间

自2020年2月10日起至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结束。

二、主要检查范围和要求

（一）镇街属地全覆盖检查。各镇（街道）房管所要结合房地产市场管理把疫情防控工作放在第一位，及时对各自辖区内已复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在售商品房项目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相关措施及工作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必要时，建议报请属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协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检查）。

凡检查发现未达到防控要求的、或出现确诊病例的、或存在重大（瞒报）疫情隐患风险而又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项目，一律不得复工和开放售楼部。涉及其他有关房地产市场管理方面的常规工作，可结合防疫检查一并开展。

（二）区动态监测不定时抽查。区住建水利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已召集各镇（街道）房管所、各在售商品房项目开发企业等相关负责人建立了临时微信工作群（南海在售楼盘防疫工作联系群），以便搭建快速信息沟通渠道，及时传达有关疫情防控政策、信息和要求等，并动态收集和更新各镇（街道）、各企业的工作信息，动态了解疫情防控最新状况，同时将对全区已复工的商品房项目进行不定时现场抽查。

三、重点检查内容

（一）开发企业必须制定可操作性的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保障防疫物资到位，建立防疫工作架构，并由企业或项目负责人任防疫工作主要负责人，明确各级岗位人员职责分工，全面排查返岗员工健康状况，最大限度规劝在疫情重点区域的员工暂不返回南海，一旦发现企业（项目）内发生疫情或不配合防疫工作的情形,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属地相关部门、社区等如实汇报。

（二）在企业（项目）办公楼或售楼部集中出入口设置防疫检查点、张贴防疫宣传海报和标语，并认真做好所有进出人员（含员工及来访人员）的身份和健康状况登记（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信息、联系电话、车牌号码、进出时间、回公司之日起最近14天的去向，体温及健康状况等）。

（三）在公司（项目）办公楼或售楼部的防疫检查点应安排专人值守，使用非接触式红外体温探测仪对所有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做好台账记录，并督促进场人员做好自我防护措施（不佩戴口罩严禁进入销售现场，期间不得摘除口罩）。体温超过37.3度的发热人员严禁进入销售现场、应及时报社区居委会，并引导其到就近发热门诊就诊。

（四）控制销售现场人数，分期分批销售，减少人员聚集，不得同时安排2组以上客户同时参观样板房。提倡采取线上（预约）推销结合现场签约的方式，尽量减少人员现场停留时间，并务必保持销售场所通风。封闭区域应设置主动通风设施，禁止封闭房间对外开放使用。

（五）做好场所清洁和消毒工作，按要求每日定时对销售现场进行清洁和消毒，特别是对接待前台、合同签订处、公用桌椅、门窗把手、通风设备等进行及时消毒，并加大对出入口、样板房、电梯、过道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清洁消毒频率，受到污染要随时跟进清洁消毒。

（六）实施垃圾分类处理，放置专属防疫垃圾收集箱，及时清理销售现场防疫垃圾，洗手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设备、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七）加强防疫知识和卫生健康宣传，在销售现场充分利用公示栏、宣传单张、LED屏幕等宣传政府部门疫情提示、政策文件及防控工作要求。加强防疫知识培训，增强企业员工及购房人自我防护意识。

四、其他

（一）各镇（街道）房管所在每周一、周四下午5时前各报送一次检查情况，相关检查任务清单（模板）详见附件（可结合实际情况补充或调整，主要通过政务网OA系统、微信工作群等网络信息途径报送），遇到紧急情况应即时报送。

（二）上级或属地政府、部门等有其他卫生防疫等最新要求的，应遵照有关要求配合做好防疫工作。

附件：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工情况及售楼部现场防疫工作检查任务清单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2月10日

抄送：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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